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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院公布“危害食品、
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卖地沟油“老大”
获刑15年罚金600万

113人被判实刑，24人获
5年以上有期徒刑

昨天，省高院对外发布十大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典
型案例，仅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
已审结各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犯罪案件 101 件，生效判决人数
226 人。十大案件的犯罪领域既
涉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食用油、
牛肉、猪肉、羊肉、乳制品、腐竹、
血块、米皮等食品，也涉及关乎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医用注射液、
婴幼儿药品、保健药品等。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向学校、粮油店、饭店卖
了6年地沟油

今年 4月 28日，安阳市中院依法
对被告人张忠民、张俊强销售伪劣产
品案作出终审裁定，以销售伪劣产品
罪判处被告人张忠民有期徒刑15年，
处罚金人民币 600 万元，剥夺政治权
利 3 年；判处被告人张俊强有期徒刑
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剥夺
政治权利2年。

2006年12月至2011年3月，被告
人张忠民、张俊强伙同张俊杰（另案
处理）在长达6年的时间内，从济南发
达脂油工业有限公司购买从泔水中
提炼出的工业用油，即俗称的“地沟
油”，以食用棉籽油的名义和低于正
常棉籽油的价格在滑县长期大面积
销售。销售范围有学校学生食堂、粮
油店、饭店等营业场所。案发前，所
进“地沟油”已全部销售完毕。该油
品经鉴定，系有毒有害食品。

犯罪领域涉及医用注射
液、婴幼儿用品

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已审结各
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 101
件，生效判决人数226人，比去年同期
上升 46.38%。其中，审结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 23 件 37 人，
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犯罪案件 7件 9人，生产、销售假药
犯罪案件 37件 102人。同期，全省法
院审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 34 件
78人；非法经营犯罪案件3件7人。

犯罪涉及领域不断扩大。既涉
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食用油、牛肉、
猪肉、羊肉、乳制品、腐竹、血块、米皮
等食品，也涉及关乎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的医用注射液、婴幼儿药品、保健
药品等。

在判决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案件中，判处实刑113人，其中判处3年
以上有期徒刑42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徒刑22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2人。

全省各级法院将危害食品、药品
安全犯罪中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
中的主犯、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
以及收受贿赂、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
动的腐败分子或在监管和查处违法
犯罪活动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的渎职人员作为“严打”重点，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用足用好法律。

上半年，全省法院审结的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共判处罚金
1554.1 万元，大多数案件都判处了销
售金额 2 倍以上的罚金，充分体现了
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分子从严
打击的态度和决心。

线索提供 孙志平 朱虹 王帅

河南法院在司法公开
上不断进行创新尝试

“什么样的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
在我看来，对公正最直接、最根本的解
读就是公开是公正的应有之义，公正应
当是公开的正义。公正不但要实现，而
且要以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摸得
着、感受得到、信得过的方式实现。”张
立勇说，前几年，全国各地法院普遍存
在一个现象，一年办几十万起案件，法
官也很辛苦，但老百姓还是对判决不认
可、不信服。“根本原因还是人民群众对
法院工作不了解，不知道法院是如何办
案的。”

基于这一情况，河南法院在司法公
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尝试，2008
年，在全国最早推行三级法院裁判文书
上网和庭审网络视频直播，现上网文书
有40万余份，网络视频直播案件3万余
件，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查阅法律文
书、“旁听”案件审理。率先开通“豫法
阳光”微博，创立“网评法院”、“网上调
解室”、“网上诉求合议庭”，积极回应群
众的期待，受到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充
分肯定。

“豫法阳光”微博两次被人民网评
为“全国十大政务微博”第一名。河南
高院被最高法院评为首批“司法公开示
范法院”。

今年不仅要做到审判结
果公开，审判过程也要公开

张立勇说，目前的公开还只是做到
了审判结果公开，当事人一旦对裁判结
果不服，就会对审判过程产生质疑。接
下来，还要把阳光司法的重点放到裁判
过程的公开上。

今年重点抓两项工作：一是在全省
法院建立案件信息查询系统，让当事人
随时了解案件进展和诉讼活动流程；二
是推行以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同步记
录、同步显示庭审记录，公开展示证
据、公开展示适用法律条文为内容的

“三同步、两公开”活动，将证据的质
证、认证过程进行网络直播。满足诉
讼当事人对案件的知情权，消除群众
对法院工作的误解和质疑，真正实现
阳光司法。

“我们要通过群众满意度调查、外
部评价机制的建立等举措，邀请更多的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担任
评议员、监督员，对法院整体风气、法
官纪律作风等情况进行评价。基层法
院一年进行两次群众满意度调查，第
一次排名后 10 位的法院院长，一律进
行诫勉谈话；两次都排名后 10位的，对
主要领导予以调整。对群众反映意见
较多、评价较差的法官一律进行离岗培
训，培训后仍不合格的，一律调离审判
执行岗位。”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召开
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接受专访：“公正要以人民群众
看得见、听得懂、摸得着、感受得到、信得过的方式实现”

群众满意度两次排名后10位
法院主要领导要调整

“在我看来，对公正最直接、最根本的解读，就是公正应当是公开的正义。公正不但要实现，而

且要以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摸得着、感受得到、信得过的方式实现……”昨天，在长春召开的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发言后，昨天，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就公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及河南法院的

工作亮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连线专访,将“公正”二字认真而又细致地作了解读。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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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勇：赵作海错案发现后，
我们坦诚面对，主动接受舆论监督，
迅速启动再审程序，宣告赵作海无
罪，及时进行国家赔偿，严厉问责相
关人员，得到了中央、省委领导的高
度肯定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在李怀亮这个案件的处理上，
我们没有疑罪从轻、疑罪从挂、一拖再拖，而是坚
决贯彻“无罪推定”，坚持最严格的证据标准，在没
有发现真凶、“亡者没有归来”的情况下，以证据不
足为由宣告李怀亮无罪。不少专家学者对于李
怀亮无罪释放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是河南法院
坚持依法办案，在全国范围内对于同类案件的处
理极具现实参考、标杆意义。

围绕防范、纠正冤假错案，我们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防范、纠正冤假错案。一是把赵
作海释放的5月9日作为“错案警示日”，二
是着力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过
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刑事诉讼活动是以侦查
工作为中心，这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为此，我们提出要构建以审判为
中心的诉讼模式，通过强化非法证据排除、
证人出庭作证、改革庭审布局、保障被告人
权利、统一公检法办案标准等一系列新举
措，真正发挥庭审查明犯罪事实、准确定罪
量刑的核心作用。三是加强内部监督管理，
制定无罪推定、量刑规范、死刑案件证据审
查、刑事案件审判管理等16项制度，从制度
上防范冤假错案。四是充分发挥律师在防
范冤假错案中的积极作用。

Q2：河南法院系统连续4年开展为进城务工人员维权讨薪活动，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好评。今后在维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方面，还会有什么举措？

张立勇：我们连续4年部署开展“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专项清理活动”，共办理讨
薪案件11496件，为农民工兄弟追回劳动报
酬6.18亿元。

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我们将
重点抓好4项工作。一是推进为农民工讨
薪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二是在全省各
个中院和基层法院成立劳动者权益保护审
判庭，实现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审理的专
业化。三是实行“四快三优两免”工作机
制。“四快”就是要快立案、快审理、快判决、
快执行；“三优”就是优先立案、优先审判、
优先执行；“两免”就是免除农民工的诉讼

费、执行费，为农民工兄弟维权开辟一个
“绿色通道”。四是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
与配合，严厉打击恶意欠薪犯罪。

截至目前，河南法院共对14名恶意欠
薪的企业主追究刑事责任，判刑人数是全
国法院比较多的，但打击的力度还不够
大。我们已经牵头对恶意欠薪犯罪的量刑
标准进行了细化，与公安机关、检察机
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建立了
固定的协作机制，下一步，我们将对有能
力支付而拒不支付的，政府有关部门责
令支付，仍然不支付的，要坚决追究一
批、曝光一批。

Q3：去年河南法院在全国率先实行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引起了社会广
泛关注，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立勇：我们连续5年节后上班第一天
召开全省法院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建立完
善“不定期暗访、民意调查、司法巡查、案件
评查、绩效考评”等10项制度，把法官的自
由裁量权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推行量
刑规范化改革，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今年我们还实行了过问案件“全程留痕”、

抵御说情、“备案登记”制度等。
在全国率先实施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

度和领导干部失职问责制度，第一次对主
审法官、法院领导提出了“谁用权，谁就要
负责一辈子”、“办错案，首先追究法院院长
责任”。凡是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冤假
错案的，主审法官都要终身负责。

Q4：河南高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减刑假释审判庭，主要开展哪些工作？在规
范职务犯罪减刑假释方面会有新的突破吗？

张立勇：减刑假释审判庭成立后，尤其注
重在职务犯罪减刑假释案件办理中认真纠正
执法偏差。一是严密裁断程序，最大限度确
保减刑假释结果的公平公正。对职务犯罪减
刑假释案件，一律于受理后15日内，在监狱张
贴裁前公示。中级法院对处级以上职务犯罪
的减刑假释，裁定前先向省法院报告，征得同
意后再宣布裁定结果；对处级以下职务犯罪
的减刑假释，裁定后向省法院备案。

对职务犯罪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开庭审
理，在实行狱内公开开庭审理的基础上，逐步

推行在监外公开开庭，并同步进行网络视频
直播。从社会各界聘请700多名人民陪审员，
直接参与职务犯罪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工作。
建立科学公正的减刑假释考量标准。对一人
犯数罪、数额巨大、情节恶劣以及认罪态度不
好的职务犯，坚持依法从严减刑或不予假
释。近年来，河南法院共对数百名职务犯依
法缩短监狱提请的减刑幅度，对监狱提请减
刑的数名职务犯依法不予减刑，对监狱提请
假释的数名职务犯依法不予假释。

线索提供 孙志平 乔良 进花


